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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事前认可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本人作为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

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在了解了公司关于购买苏州建

信汉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汉康基金”）股权暨关联交易

的事项并审核了相关资料及关说明后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汉康基金为专注投资医药、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健康领域的基金，基金成立约

一年，已投资七家公司，其中不乏有单品药物国内产业化的龙头企业。基金管理

人上海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是专注于生物医药产业的专业风险投资基

金，有十余年丰富的投资经验。汉康基金所投资的医药、生物公司质地较好，未

来成长空间较大，公司在保证现金流满足经营所需的情况下，购买中建信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其未出资基金份额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。交易定价

按照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价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

小股东利益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不会影响公

司独立性。 

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
本独立董事将严格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，监督公司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

程的规定做好相关工作，切实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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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公司独立董事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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